《舞钢市区及建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草案说明
一、制定背景
基准地价是土地市场健康运行的核心调控依据，是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我市 2019 年公布实施的《舞钢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舞钢市城镇各类用地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舞政〔2019〕15 号），已无法充分反映近年来我市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房地产市场变化等新形势下的土地价值真实水平。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秩序，保障土地交易公平公正，为土地出让、转让、评估等活动提供科学合理的价格参考，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我市启动了市区及建制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形成相关更新成果并经上级验收通过，特制定本通知予以公布实施。
二、制定依据
本通知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 号）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文件精神，按照《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函〔2023〕10 号）要求，结合我市土地利用现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房地产市场动态等实际情况制定，确保更新成果合法合规、贴合实际。
三、更新工作简要过程
本次基准地价更新工作自启动以来，严格遵循 “依法依规、科学评估、客观公正、贴合实际” 的原则，主要经历以下阶段：一是开展前期准备，收集整理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土地交易案例、经济发展数据等基础资料；二是实地调查核实，对市区及建制镇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状况、区位条件、交通配套、周边环境等进行全面勘查；三是科学评估测算，采用基准地价评估规范要求的方法，结合我市实际确定评估参数，进行多轮测算与修正；四是专家论证评审，邀请土地评估、规划、经济等领域专家对初步成果进行论证，提出修改完善意见；五是上级验收备案，更新成果报请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验收通过，符合正式公布实施条件。
四、主要更新成果说明
本次更新成果涵盖舞钢市区及尚店镇、八台镇、尹集镇、枣林镇等建制镇，明确了各类用地的土地级别、基准地价及波动幅度，具体如下：
（一）舞钢市区基准地价成果
市区土地按用途分为商服用地（不含商务金融用地）、商务金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 6 大类，每类用地均划分为一至四级，明确了基准地价下限、平均值、上限（单位：元 / 平方米）：
1. 商服用地（不含商务金融用地）：一级 1450-1850（平均值 1650）、二级 950-1450（平均值 1200）、三级 760-1000（平均值 880）、四级 580-780（平均值 680）；
1. 商务金融用地：一级 1100-1500（平均值 1300）、二级 800-1100（平均值 950）、三级 650-810（平均值 730）、四级 450-650（平均值 550）；
1. 住宅用地：一级 1150-1650（平均值 1400）、二级 950-1150（平均值 1050）、三级 650-950（平均值 800）、四级 560-680（平均值 620）；
1. 工矿仓储用地：一级 390-490（平均值 440）、二级 310-390（平均值 350）、三级 270-310（平均值 290）；
1. 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一级 650-850（平均值 750）、二级 430-650（平均值 540）、三级 310-450（平均值 380）；
1. 交通运输用地：一级 600-840（平均值 720）、二级 400-600（平均值 500）、三级 300-400（平均值 350）。
（二）舞钢市建制镇基准地价成果
建制镇土地按镇域分为尚店镇、八台镇、尹集镇、枣林镇，每镇用地划分为一至三级，按用途分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用地 4 大类，明确了基准地价及波动幅度（单位：元 / 平方米）：
1. 尚店镇：商服用地一级 580（480-680）、二级 440（400-480）、三级 340（280-400）；住宅用地一级 520（470-570）、二级 420（370-470）、三级 320（270-370）；工矿仓储用地一级 320（300-340）、二级 280（260-300）、三级 245（235-260）；公共用地一级 430（370-490）、二级 320（270-370）、三级 250（235-270）；
1. 八台镇：商服用地一级 530（430-630）、二级 390（350-430）、三级 310（270-350）；住宅用地一级 480（440-520）、二级 390（340-440）、三级 300（260-340）；工矿仓储用地一级 305（295-315）、二级 275（255-295）、三级 240（225-255）；公共用地一级 410（370-450）、二级 320（270-370）、三级 255（240-270）；
1. 尹集镇：商服用地一级 500（390-610）、二级 360（330-390）、三级 300（270-330）；住宅用地一级 460（400-520）、二级 360（320-400）、三级 290（260-320）；工矿仓储用地一级 300（285-315）、二级 265（245-285）、三级 240（235-245）；公共用地一级 400（365-435）、二级 315（265-365）、三级 250（235-265）；
1. 枣林镇：商服用地一级 540（470-610）、二级 410（350-470）、三级 320（290-350）；住宅用地一级 490（430-550）、二级 380（330-430）、三级 300（270-330）；工矿仓储用地一级 310（285-335）、二级 270（255-285）、三级 245（235-255）；公共用地一级 425（380-470）、二级 330（280-380）、三级 260（240-280）。
五、实施意义
本次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公布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为我市土地出让、转让、租赁、抵押等交易活动提供科学合理的价格基准，有利于规范土地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双方合法权益；二是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需求，客观反映土地价值动态变化，为政府宏观调控土地市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供有力支撑；三是为土地征收补偿、不动产评估、税费征收等工作提供依据，有助于提升政府土地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四是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土地市场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稳定保障，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六、有关事项说明
1. 本通知公布的基准地价自下达之日起正式实施，原《舞钢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舞钢市城镇各类用地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舞政〔2019〕15 号）同时废止；
1. [bookmark: _GoBack]本次更新成果适用于舞钢市区及所辖尚店镇、八台镇、尹集镇、枣林镇的土地评估、交易及相关管理活动；
1. 基准地价为一定时期内不同级别、不同用途土地的平均价格，实际土地交易价格可在基准地价波动幅度内，结合土地具体区位、利用条件、交易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1. 本通知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实施过程中若遇相关问题，可及时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衔接沟通。
